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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蔚蓝锂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江苏蔚蓝锂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司预计2024年度向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含其子公司）（以下简称“木林森”）销售产品5,000万

元。 

2024年4月2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表决情况为：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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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签订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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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5.75

万元 

3、上一年度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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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4月

25 日《证券

时报》、巨

潮 资 讯 网

（ www.cnin



商品 fo.com.cn）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

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

用） 

2023年度向关联人销售产品不足预计金额的 80%，主要为随着

近年来淮安光电从普通照明领域积极向背光、汽车照明等领域

的转型升级，产品结构发生变化，向木林森销售金额逐年下降。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

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

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

适用） 

2023年度向关联人销售产品不足预计金额的 80%，与预计存在

较大差异，主要为公司的产品结构调整所致。因此该事项符合

公司实际情况。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清焕 

注册资本：148,416.6399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主营业务：进出口贸易(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证方可经营)；生产、销售：发光二极管、液晶显示、LED

发光系列产品及材料、电子产品、灯饰、电子封装材料，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

业承包、施工；铝合金、不锈钢制作；承接夜景工程设计及施工、绿化工程施工；

节能技术研发服务、合同能源管理。  

注册地：中山市小榄镇木林森大道 1号 

木林森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截止 2022年 12 月 31日，总资产 2,492,330.03万元，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资产 1,341,347.91 万元；2022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651,677.43 万元，归属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9,391.44万元。（经审计） 

截止 2023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2,369,482.67 万元，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资产 1,361,201.57 万元；2023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274,760.38 万元，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5,071.87万元。（未经审计）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木林森为公司重要客户，一直以来，因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向其销售产品、



商品，主要为 LED芯片等。2016年 12月，木林森成为公司子公司淮安澳洋顺昌

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淮安光电”）参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经谨慎性判断，公司将其作为关联方对待，与其发

生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2023年 10月，淮安光电对木林森定向减资，木林森退

出淮安光电，不再为淮安光电股东，该事项于 2023 年 12月 27日完成工商变更。

作为前 12个月的关联方，2024年度公司仍将木林森作为关联方对待。 

3、履约能力分析 

木林森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根据其财务报表及

一直以来的交易情况，其具有较好的履约支付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木林森之间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

的原则进行，不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木林森按市场价格向公司采购 LED 芯片等

商品，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按市场价格确定。 

公司与关联方产生的关联交易均根据市场情况、生产经营需要在遵守公平、

公开、公正原则的前提下，与对方协商确定交易内容和交易金额，达成实际交易

前与关联方签订相应的交易合同或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为 LED 封装及应用领域重要企业，需要采购 LED 芯

片等材料，相关交易有利于保证公司产品销售。 

2、公司与木林森的交易按市场价格协商定价，上述日常交易符合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利益。 

3、公司相对于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财务、资产、机构等方面独立，关联

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上述关联交易在公司营业收入占比较小，不

会造成公司对关联方的依赖。 

五、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

对上述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了审查，全体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做出决议如下： 

经审查，公司 2024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业务，

交易事项符合市场规则，交易定价以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



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独立董

事一致同意该议案。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1、公司 2024年度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

了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2、公司 2024年度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是基于公司正常开展业务实际需要，交

易价格均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市场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决议； 

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蔚蓝锂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关

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蔚蓝锂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三日   


